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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涉及的法例修訂事宜  

 
 

引言  

 在 2014 年 5 月 20 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

官指令，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  (《條例》 )第 54A
條提出決議 (載於附件  A )，為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移轉相關法定

職能，並將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理據  

2 .  為充分展示創新及科技對香港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提供

專注的高層次倡導以帶領相關工作，行政長官在《二零一四年

施政報告》宣佈重新啟動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  

3 .  根據建議，現有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會改組為兩個決策

局，即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新成立的

創新及科技局會從現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接掌與

創新科技署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資科辦 )相關的政策職

能。我們須修訂相關法例以移轉法定職能。  

決議及相關法例修訂  

4 .  成立擬議的創新及科技局的工作涉及將現時授予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科

技）的法定職能分別移轉至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及創新及科技局

常任秘書長。我們須藉《條例》第 54A 條下的決議，達致上述

法定職能的移轉。該條文規定，立法會可藉決議，訂定將某一

公職人員憑藉條例得以行使的任何職能移轉給另一公職人員。

此決議可載有附帶、相應及補充條文，以使該決議能切實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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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附件A所載的決議把相關公職人員現時的職銜（即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科

技））代之以在創新及科技局成立後獲授予相關政策職責的公

職人員的新職銜（即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和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

書長）。為使決議能切實施行，決議已加入適當的附帶、相應

及補充修訂 1。  

6 .  在決議通過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制訂命令，以

便在《條例》附表 6 所指定的公職人員名單內加入創新及科技

局局長，使他可示明行使或執行行政長官的權力或職責 2。命令

的草擬本載於附件B。  

立法程序時間表  

7 .  擬在 2014 年 6 月 18 日動議決議的預告已於 2014 年

5  月 20 日發出。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建議的影響  

8 .   經濟影響方面，新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局會專注並重點支

持推廣香港的創新及科技工作，這將加強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及

有利於邁向知識型經濟的發展。至於在財政及公務員方面的影

響，建議會涉及淨增加三個政治任命職位、四個常額首長級公

務員職位及 19  個常額其他公務員支援職位，另有八個非首長級

公務員職位透過重新調配通訊及科技科、創新科技署及資科辦

的現有資源至新的創新及科技局以支援其工作。建議所涉及的

                                                           

1
  決議將於財務委員會批准與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相關的財務建議當日後的第 14 日生效。

如決議在財務委員會批准有關財務建議後才獲立法會提出和通過，該決議則於提出及通

過決議當日後的第 14 日生效。  

2
  《條例》第 62(1)條訂明，凡條例向行政長官授予法定權力或委以職責，所授予的權力

或委以的職責可由《條例》附表 6 指定的任何公職人員簽署示明行使或執行。所有決策

局局長均屬現行附表的指定人員。第 62(3)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刊

登的命令，修訂該附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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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員工開支估計為每年 $34 ,031 ,000 至 $35 ,105 ,000 3 。另

外，建議涉及每年$1 ,964 ,000 的行政開支以支援創新及科技局

的日常運作，以及$1 ,119 ,000 的一次性開支以成立該局。  

9 .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生

產力、家庭、環境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建議對相關條例現

有的約束力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0 .  建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是我們考慮公眾提出須更專注

及高層次地引領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政策的意見後作出的回

應。我們已分別在 2014 年 4 月 14 日及 15 日向立法會資訊科技

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及工商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建議。資訊科技

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亦於 5 月 3 日舉行特別會議，以聽取團體及

公眾人士對擬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意見。絕大部分意見支持

成立創新及科技局，而兩個事務委員會均通過動議，支持盡快

成立該新決策局。  

查詢  

11 .  如有疑問，請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通訊
及科技 )蔣志豪聯絡 (電話號碼：2810  2713)。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14年5月20日  
 

                                                           

3
  估計的每年額外員工開支包括三名政治任命職位的薪酬及附帶福利，以及 23 個新的公

務員職位的平均每年員工開支 (包括薪金和員工附帶福利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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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釋義及通則條例(修訂附表 6)令》 

  
第 1條 1

 

《2014年釋義及通則條例(修訂附表 6)令》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62(3)條作
出) 

1. 修訂《釋義及通則條例》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現予修訂，修訂方式列於第 2條。 

2. 修訂附表 6(公職人員) 

附表 6，在“民政事務局局長”項目之後 — 

加入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2014年    月    日 

 

 

[ 草擬本 ] 

 

 

《2014年釋義及通則條例(修訂附表 6)令》 
註釋 
第 1段 2

 

註釋 

本命令修訂《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附表 6，藉以在獲賦權簽
署示明行使行政長官的法定權力及執行行政長官的法定職責的公

職人員的名單中，加入創新及科技局局長一職。 

附件 B 


	LegCo Brief - IT Bureau (Chi)
	Annex A - Resolution
	Annex B - Draft Order (Chi)



